电子胃镜论证参数要求
[bookmark: _GoBack]一、技术要求
1. 视野角度：常规对焦模式≥140度。
2. 景深：3 - 100mm。
3. 最小可视距离：距离先端≤3mm。
4. 远端外径外径：≤10mm。
5. 插入部外径：≤10mm。
6. 弯曲部角度：向上≥210度、向下≥120度；向左≥100度、向右≥100度。
7. 钳子管道内径：≥3mm。
8. 插入部有效长度：≥1000mm。
9. 具备激光兼容性能：可兼容YAG,810nm二极管激光。
10. 高频电兼容性能：可兼容。
11. 具备内镜信息记忆：内置记忆芯片，可存储相关参数及白平衡信息，可提示器械伸出方向。
12. 备遥控功能：可按需要将主机功能设置在任意一个按钮上，至少可遥控图像大小图像强调、图像冻结四种功能。
13. 具有HDTV功能。
14. 一触式接头：内镜无需直接调光电缆，直接连接光源；无需防水帽，简化清洗消毒，最大程度的减小内镜损坏。
15. 具有窄带成像技术。

